
為何要受洗？
經文：太3:1-12

引言：

洗禮不是單單一個基督教的禮節，更是生命上的特別經歷。在聖經裏可知

為何一個人要受洗。

一．要聽道(1節)

聽到神所差來的人傳道，是聽見神的道，而非人的道。

二．要悔改(2節)

即改變自己對神，對罪，對自己的態度。從今以後愛神，不犯罪，不自

私，從罪惡的道路上回頭。

三．要認罪(6節)

1.承認罪的可惡，有害，使人痛苦，甚至滅亡。

2.也承認自己所犯的罪。

3.表明與罪告別，以後不再犯罪，與罪為友。

四．在河裏受洗

1.是生命的泉源裏。潔淨自己。

2.在公開的地方，表明在眾人前承認這罪惡，並要歸入基督。

3.表明與主同死，同葬，同活。與主聯合，並效法主。

五．要結果子(8節)

一個有悔改的生活，要與悔改的心相稱，不要受洗後就離道。

六．要真實悔改(10節)

不真實悔改的，主要將之剪去，放在火裏燒了。

結論：

當有真信心，然後接受洗禮。受洗後就要保存信心，不可離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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